安文政复决〔2024〕22号
申请人：马某某
被申请人：安阳市文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安阳市文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未在法定期限告知投诉是否立案回复的行为,于2024年5月15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受理后，向被申请人送达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及案件受理通知书,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复议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及证据材料，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责令被申请人重新审理并处理该投诉举报案件。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4年3月9日使用邮政挂号信向被申请人书面邮寄一份关于“安阳市文峰区宝莲寺成金小米加工部”虚假标注营养参考值的投诉举报后，被申请人于2024年3月13日给出受理告知，但并未在法定期限告知举报是否立案回复。一、依照《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规定，应分别处理投诉举报，被申请人没有在法定期限内对投诉是否立案进行告知，属于程序违法。二、《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 28050-2011）规定“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标示的任何营养信息，应真实、客观，不得标示虚假信息，不得夸大产品的营养作用或其他作用。”《<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 28050-2011）问答》第二十三条规定“能量是指食品中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产能营养素在人体代谢中产生能量的总和。营养标签上标示的能量主要由计算法获得。即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产能营养素的含量乘以各自相应的能量系数并进行加和，能量值以千焦（KJ）为单位标示。涉案产品营养成分表标示每100克含蛋白质10克、脂肪3克、碳水化合物60克，故根据相应的能量折算系数计算，能量值为1301千焦/100克，而标示的能量值为1350千焦/100克，可见涉案产品营养成分表中能量标示不实。涉案产品违反《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3.4《GB 7718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3.1、3.4、4.1.2.1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六十七条，在投诉举报时就已经写出被投诉举报人初步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的证明,被申请人未全面履行职责，应对被举报人立案调查。三、要求被申请人调查该厂家当批次营养成分检测报告，合理解释虚假标注原因。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未给出是否立案的告知，请求被申请人重新做出对投诉相关问题的回复，责令被申请人重新审理申请人的投诉举报案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并对此案件投诉做出调解处理。

申请人提供的证据：1.投诉受理决定书（市场监管〔2024〕第bls-2412号）；2.投诉举报书；3.投诉商品详情及购买小票共5页。
被申请人称，一、关于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程序违法问题。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的投诉，是指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与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请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解决该争议的行为。本办法所称的举报，是指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经营者涉嫌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线索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行政法官专业会议纪要（六）（投诉领域）》指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第三人实施的违法行为侵犯自身合法权益，请求行政机关依法查处的，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投诉。投诉人与行政机关对其投诉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第三人实施的违法行为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或者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请求行政机关依法查处的，属于举报。举报人与行政机关对其举报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行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申请人投诉举报书反映其购买的文峰区成金小米加工部生产的苦荞小米涉嫌外包装营养成分表存在问题要求赔偿，反映事项属于作为消费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产生直接利害关系，不是“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申请人的行为依法属于投诉行为。

《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具有本办法规定的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投诉人”。第二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止调解：（五）自投诉受理之日起四十五个工作日内投诉人和被投诉人未能达成调解协议的”。被申请人于2024年3月12日收到申请人邮寄的“投诉举报书”，于2024年3月13日向申请人EMS邮寄投诉受理决定书（邮寄单号:1055302630935）。2024年5月9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EMS邮寄投诉处理结果告知书（邮寄单号:1057295246936）。被申请人已在收到投诉后按照程序规定于七个工作日内受理，并在四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

二、关于申请人认为文峰区宝莲寺成金小米加工部外包装营养成分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相关问题。安阳市文峰区宝莲寺成金小米加工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502MA45RXD17J，河南省食品小作坊登记证:豫食作坊（文）登字（宝）（2018）第（0008）号。根据《GB 28050-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问答（修订版）（二十三）关于能量及其折算:“关于能量及其折算。能量指食品中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产能营养素在人体代谢中产生能量的总和。营养标签上标示的能量主要由计算法获得，即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产能营养素的含量乘以各自相应的能量系数并进行加和，能量值以千焦（kJ）为单位标示。当产品营养标签中标示核心营养素以外的其他产能营养素如膳食纤维等，还应计算膳食纤维等提供的能量;未标注其他产能营养素时，在计算能量时可以不包括其提供的能量。”蛋白质折算系数为17，脂肪折算系数为37，碳水化合物折算系数为17，膳食纤维折算系数为8。文峰区成金小米加工部外包装营养标签能量值计算为：10*17+3*37+60*17=1301，外包装未标识膳食纤维，不需计算膳食纤维能量值，故计算值1301KJ小于标识实际值1350KJ，符合要求。

根据《GB 28050-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6.4在产品保质期内，能量和营养成分含量的允许误差范围应符合表2的规定”即食品中的能量以及脂肪、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胆固醇、钠、糖(除外乳糖)<=120%标示值。文峰区宝莲寺成金小米加工部外包装营养标签能量计算值1301KJ小于标识实际值的 120%(1350KJ*1205=1620KJ)，符合GB 28050-2011规定。经向上级部门及第三方机构请示咨询，文峰区宝莲寺成金小米加工部经营的小米外包装营养成分表符合GB 28050相关规定。查找关于食品营养标签同类问题相关案例，均认为食品能量值标识未超出合理范围，亦不会影响食品安全，对申请人赔偿请求不予支持。

三、关于申请人要求调查该厂家当批次营养成品检测报告。根据《河南省食品小作坊通用卫生规范》(DB41/012-2020)9.2：“每年应将产品委托有资质的检验机构按照食品安全标准至少检验一次，并留存检验报告”。无法律法规要求食品加工小作坊每批次都要对营养成分进行检测。文峰区宝莲寺成金小米加工部2023年11月2日对本单位生产的小米委托河南冠健检测有限公司进行了检验，检验项目均合格。

2024年2月，安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安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处置职业索赔恶意投诉举报行为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其中第四条：“判断是否存在职业索赔恶意投诉举报行为，可从是否以牟利为目的、是否知假买假、购买的商品是否超出合理生活消费需要，结合投诉的频次及专业化、格式化投诉书面材料，以及提起复议、诉讼和信访数量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甄别。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三）短期内向同一经营者或同行业经营者反复购买相同或相似的商品，并以相同或相似商品为标的物分别提起投诉举报的”。2024年1月至今，文峰区宝莲寺成金小米加工部被同样的商品同样的问题投诉举报件4起。申请人以食品外包装营养标签涉嫌存在问题而索取赔偿，是典型的职业打假人套路。在被申请人依法处理并回复后，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为由向被申请人施压并索取不当赔偿。其行为明显超出普通消费者的范畴，其目的不是依法有序地寻求权利保护，其行政复议申请明显缺乏需要保护的合法权益。综上，被申请人在处理本次投诉中，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得当，无未依法履职、行政不作为，请求驳回申请人行政复议申请。

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1.投诉受理决定书（市场监管〔2024〕第bls-2412号）及邮政回执单和邮政物流信息截图；2.投诉处理结果报告书及邮政回执单和邮政物流信息截图；3.文峰区宝莲寺成金小米加工部《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502MA45RXD17J）；4.《河南省小作坊登记证》编号：豫食作坊（文）登字（宝）（2018）第（0008）号及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5.文峰区宝莲寺成金小米加工部不予调解申请书；6.文峰区宝莲寺成金小米加工部产品检验报告共3页；7.2024年3月15日现场笔录；8.河南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举报单（编号：1410596002024042301841248、1410596002024012218123767、1410596002024012374546159）。
经查，申请人于2024年2月24日在安阳市内黄县新天地购物广场（豆公店）支付13.8元购买了安阳市文峰区宝莲寺成金小米加工部生产的苦荞小米，发现该产品营养成分表中能量值不对，认为该产品存在虚假标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于2024年3月9日使用邮政挂号信向被申请人书面邮寄一份关于“安阳市文峰区宝莲寺成金小米加工部”虚假标注营养参考值的投诉举报书。被申请人于2024年3月12日收到申请人邮寄的“投诉举报书”，于2024年3月13日向申请人EMS邮寄投诉受理决定书（邮寄单号:1055302630935）。被申请人于2024年3月15日展开现场调查，经查文峰区宝莲寺成金小米加工部持有《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502MA45RXD17J）、《河南省小作坊登记证》编号：豫食作坊（文）登字（宝）（2018）第（0008）号、小米检验报告（报告编号：GJJC-SW20232561），2024年5月8日文峰区宝莲寺成金小米加工部向被申请人提交了不予调解申请书。2024年5月9日，被申请人以EMS向申请人邮寄了《投诉处理结果告知书》（邮寄单号:1057295246936），告知申请人“该单位经营的小米外包装营养成分表符合GB 28050相关规定，我局决定不予立案。”邮政物流信息显示邮件于2024年5月10日被签收。申请人不服，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被申请人作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具有对本辖区内向其提出的投诉举报进行查处的法定职责。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24年3月12日收到申请人邮寄的“投诉举报书”后，于2024年3月13日向申请人EMS邮寄投诉受理决定书（邮寄单号:1055302630935）。被申请人于2024年3月15日展开现场调查，经查文峰区宝莲寺成金小米加工部持有《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502MA45RXD17J）、《河南省小作坊登记证》编号：豫食作坊（文）登字（宝）（2018）第（0008）号、小米检验报告（报告编号：GJJC-SW20232561），2024年5月8日文峰区宝莲寺成金小米加工部向被申请人提交了不予调解申请书。2024年5月9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以EMS邮寄了投诉处理结果告知书（邮寄单号:1057295246936），告知申请人“该单位经营的小米外包装营养成分表符合GB 28050相关规定，我局决定不予立案。”邮政物流信息显示该邮件于2024年5月10日被签收。被申请人已经履行了法定职责，符合《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的程序规定。经集体研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24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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